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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记者 韩铁栓 通讯员 李婧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国税局获
悉，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
出通知，明确提出自2014年1月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对于年应纳税所
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的小型
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
得税。按照这个通知精神推算，我市
国税系统有700多家企业可以新纳入
享受优惠政策范围，每年可望减轻税负
约800万元。

市国税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和现行
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含）的小
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2012年1月1日起执行）相比，新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一是将
所得税优惠标准由6万元（含）提高到
10万元（含），二是将优惠政策的执行截
止日期由 2015 年 12 月 31 日延长到
2016年12月31日，这就为更多的小型
微利企业在更长时间内减轻了税负，有
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并更大
程度地激发小型微利企业活力。

从2008年小型微利企业税收优惠
政策实施以来，我市国税系统共有
7204户次纳税人享受了税收优惠，减
免企业所得税额1988.65万元。按照应
纳税所得额低于10万元（含10万元）这
个标准，我市国税系统可能新增700多
家企业可以享受新的小型微利企业所

得税政策优惠。
市国税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
定，企业所得税实行按年计算、分月或
分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征管方式。
2014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将在2015年5

月底前进行汇算清缴，并结清应缴应退
税款。因此，这项优惠政策虽然现在出
台，但不会影响符合条件的企业从
2014年1月1日起享受该项优惠政策，
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明年5月底前按照
有关程序申请即可。

我市新增 700多家企业享减税大礼包

小型微利企业，是指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
相关税收政策规定的企业，要求从事国家
非限制和禁止行业，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 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

二、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何为小型微利企业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起征点提高至10万元，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2016年年底


